
２、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营业收入 ４６５，５４５，５５８．２２ ４８９，６３７，５４３．４８ ４５５，７１９，２４８．００
减：营业成本 ２６１，１２３，４２８．３６ ２８１，３９２，６００．２０ ２５９，９３６，６３２．３４
税金及附加 ５，２８０，１６６．００ ５，３５０，４０３．７３ ５，６４３，３１８．２６
销售费用 ３５，６００，８９９．９１ ３７，４８３，４３３．５８ ２９，７５８，７２３．０５
管理费用 ３０，２３１，４０６．４７ ２６，５８０，４９６．９３ ８１，０２３，４９０．７０
研发费用 ３７，３００，６３０．４９ ３６，９７６，８１１．２３ ３５，３５９，３８８．６６
财务费用 －４，４９２，００５．６２ －６，８６２，８５８．２５ ７，０６７，９４０．４７
其中 ：利息费用 － １４６，５９８．０４ ６５，４４８．７８
利息收入 ２，６８７，３１３．３９ ２５０，９４９．７８ ４２６，２６８．３７
加：其他收益 ５，８６５，２９６．４３ ３，９９０，５９１．２０ １，２７１，７２１．２８
投资收益 －４２５，４００．２４ －５，１８６，５２６．９４ －６３，３６１．７８
其中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５２，２２０．００
信用减值损失 －１，３２４，４２７．９２ － －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０５，６８０．３７ －１０，７５３，３２０．２０ －６，９３１，２２１．９９
资产处置收益 ６９，２４２．３６ １２，７２９．３４ －８１，５８０．９５
二、营业利润 １０５，１９１，４２３．６１ ９６，７８０，１２９．４６ ３１，１７７，５３１．０８
加：营业外收入 １４，１４３．３４ ６３０，４４８．１２ ３２５，０１５．９４
减：营业外支出 １２０，１０８．１５ ９５，２４５．５５ ５７，９４３．９８
三、利润总额 １０５，０８５，４５８．８０ ９７，３１５，３３２．０３ ３１，４４４，６０３．０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１４，１０２，６６４．６２ １２，４９９，４８８．５４ １１，１１１，７７１．６７
四、净利润 ９０，９８２，７９４．１８ ８４，８１５，８４３．４９ ２０，３３２，８３１．３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９０，９８２，７９４．１８ ８４，８１５，８４３．４９ ２０，３３２，８３１．３７
终止经营净利润 － －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９６０，６８２．３５ ８４，７８６，３３９．２７ ２０，３２３，３２４．７５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２，１１１．８３ ２９，５０４．２２ ９，５０６．６２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１８６，０１１．２８ －５，５９２．９７ －２６４，３７１．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１８６，０１１．２８ －５，５９２．９７ －２６４，３７１．１４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 － －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１８６，０１１．２８ －５，５９２．９７ －２６４，３７１．１４
其中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１８６，０１１．２８ －５，５９２．９７ －２６４，３７１．１４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 － －
六、综合收益总额 ９１，１６８，８０５．４６ ８４，８１０，２５０．５２ ２０，０６８，４６０．２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９１，１４６，６９３．６３ ８４，７８０，７４６．３０ ２０，０５８，９５３．６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２２，１１１．８３ ２９，５０４．２２ ９，５０６．６２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２０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９１ ０．８５ ０．２０

３、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４８２，７７３，３９７．９９ ４９８，４２０，９５８．９１ ４２４，８５０，１９２．５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１９，７０９，５２４．３３ ４１，０１４，５３４．１６ １６，４００，４２０．２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１，７１４，４３０．０２ ３，６７７，２７６．９８ ９，４３７，６７５．６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５１４，１９７，３５２．３４ ５４３，１１２，７７０．０５ ４５０，６８８，２８８．３５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２２１，９２８，１９６．５０ ２４５，９７３，７１８．９４ ２３１，５０４，０１８．３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１４，６１５，９２１．３２ １２０，４５９，１９６．４８ １０２，９１９，１７１．６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８，７９１，０４６．１９ ３１，７７３，３７９．２２ ２１，５１６，７６３．４７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１，６２９，７３５．５９ ４５，１６１，０２８．２１ ４２，２８３，２９５．０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９６，９６４，８９９．６０ ４４３，３６７，３２２．８５ ３９８，２２３，２４８．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７，２３２，４５２．７４ ９９，７４５，４４７．２０ ５２，４６５，０３９．８４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２，０１４，０１０．００ １５８，６２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９，４２０．１７ － －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２１９，７８３．００ １９５，０４０．００ １４４，５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２２９，２０３．１７ ２，２０９，０５０．００ ３０３，１２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４，９３８，６２１．９１ ８，１４２，０４４．２４ １０，２１０，５７４．３７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７，９３８，６２１．９１ ８，１４２，０４４．２４ １０，２１０，５７４．３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７０９，４１８．７４ －５，９３２，９９４．２４ －９，９０７，４５４．３７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４，５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５５，１４６，５９８．０４ １０３，４３８，９１８．３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５９，６９６，５９８．０４ １０３，８８８，９１８．３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５９，６９６，５９８．０４ －９８，７８８，９１８．３１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３４４，８５０．４２ ３，７６８，９２２．７６ －３，９２２，２６９．７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２，８６７，８８４．４２ ３７，８８４，７７７．６８ －６０，１５３，６０２．６２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１９，２１９，６８２．９３ ８１，３３４，９０５．２５ １４１，４８８，５０７．８７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３２，０８７，５６７．３５ １１９，２１９，６８２．９３ ８１，３３４，９０５．２５

（二）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大华会计师对公司报告期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大

华核字［２０２０］００１０１１号”《非经常性损益鉴证报告》。 依据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
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 ６９，２４２．３６ －３７，８０７．６０ －８１，５８０．９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５，８６５，２９６．４３ ３，９９０，５９１．２０ １，２７１，７２１．２８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２５，４００．２４ －５，１３５，９９０．００ －１１，１４１．７８

除上述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０５，９６４．８１ ５３５，２０２．５７ ２６７，０７１．９６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５１，８９９，５３０．００

小计 ５，４０３，１７３．７４ －６４８，００３．８３ －５０，４５３，４５９．４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８２７，７７６．８４ －１４９，７６７．１２ １７５，０５７．８５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８．１５ ２．４９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４，５７５，４８５．０５ －４９８，２３９．２０ －５０，６２８，５１７．３４

注：２０１７年度“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５１，８９９，５３０．００元系
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 实际控制人向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转让股份所形成的
股份支付费用。

报告期各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９６０，６８２．３５ ８４，７８６，３３９．２７ ２０，３２３，３２４．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４，５７５，４８５．０５ －４９８，２３９．２０ －５０，６２８，５１７．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５．０３％ －０．５９％ －２４９．１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６，３８５，１９７．３０ ８５，２８４，５７８．４７ ７０，９５１，８４２．０９

（三）报告期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７年度

流动比率 （倍） ５．９０ ４．６８ ３．７１
速动比率 （倍） ４．２９ ２．９１ ２．１９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８５％ ２０．９４％ ２６．２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１７．２９％ ２１．５０％ ２７．３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 ３．９３ ３．００ ２．７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５．３１ ５．５４ ５．８５
存货周转率（次 ） １．９２ １．９６ １．９１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１０，９４６．９５ １０，２８７．３４ ３，７５４．７７
利息保障倍数 （倍） － ６６４．８２ ４８１．４５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１７ １．００ ０．５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１．１３ ０．３８ －０．６０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四）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１、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优良，应收账

款整体回收风险较小，也不存在潜在的固定资产损失。 公司资产整体营运效率较
高，偿债能力强，债务风险低。

２、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管理层认为，“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家战略、市场需求驱动等因素为仪器

仪表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公司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丰富的产品线，突出的
技术优势和设计研发实力，整体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突出。 本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后，随着公司发展战略的推进及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的产能、
产品研发设计能力、 营销网络布局及综合管理能力等各方面都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盈利能力也将持续增长。

３、公司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各期，本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分别为４５，０６８．８３万元、５４，３１１．２８万元

和５１，４１９．７４万元，占同期现金总流入的比例分别为９８．８２％、９９．５９％和９９．３８％。 公司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状况良好。

（五）股利分配情况
１、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１）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如下：
１）２０１７年９月股改至今《公司章程》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

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

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

配，但在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２）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股改《公司章程》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不再提取。 公司
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公司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
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决定，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
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由股东依法分配。
２、最近三年股利实际分配情况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１日，华盛昌有限召开股东会，决定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公司注

册资本由５，０００，０００元增加至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 华盛昌有限召开股东会， 决定分配现金股利６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含税）。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 《２０１８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决定派发现金股利５５００万元（含税）。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股利分配方案已全部实施完毕。

３、本次发行前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股票发行前滚

存利润分配的议案》，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并上市成功，本次发行前滚存
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加的社会公众股东
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六）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１、发行人一级控股子公司情况
（１）深圳市华之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６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爱春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强广场２栋Ａ－９ＡＢ

经营范围
智能设备 、电子测量仪器仪表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国内贸易 ；经营进出
口业务；经营网上贸易。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华之慧实业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其主营业务为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及公司
产品的销售。 公司持有华之慧实业９９％的股权，自然人刘爱春持有华之慧实业１％
的股权。华之慧实业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该公司最近一
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８８９．６７
净资产（万元） １，６１１．２３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７０７．９４
净利润（万元） ２２１．１２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北京新向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９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海琴

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西路１６号２号楼２３层２７１２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销售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 、医疗器械 （限Ｉ、ＩＩ类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 、文化用品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北京新向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北京新向自
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２０９．６３
净资产（万元） １１１．６４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２８．４６
净利润（万元） －５４．７２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３）上海凯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车海霞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２８９号７０５室

经营范围
从事网络信息 、仪器仪表 、智能科技 、机械设备 、机电产品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机电产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凯域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上海凯域自
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９１．３１
净资产（万元） －１３．９７

营业收入（万元） ２４５．３５
净利润（万元） －６８．５９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４）巴中市卓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０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 袁剑敏

住所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巴州工业园２９号

经营范围
电子测量仪器仪表制造、销售；智能机械设备制造和销售 ；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制造
和销售；医疗器械制造、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巴中卓创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巴中卓
创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２６６．７８
净资产（万元） ７４４．８６

营业收入（万元） ５８．３６
净利润（万元） －１２９．１２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５） 华盛昌科技实业 （香港 ） 有限公司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Ｅ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９日
出资额 ５００万港币

董事 袁剑敏

注册地 香港

香港华盛昌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香港
华盛昌自设立以来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香港华盛昌设立时的出资额为２００万港币。 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０日，发行人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２０１８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向香港华盛昌增资的议案，将该公司的
出资额由２００万港币增加到５００万港币。本次增资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取得深圳市经
济 贸 易 和 信 息 化 委 员 会 核 发 的 《 企 业 境 外 投 资 证 书 》 （ 境 外 投 资 证 第
Ｎ４４０３２０１８００６７３号），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取得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发的 《境
外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深发改境外备［２０１９］１４０号）。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４３９．９４
净资产（万元） ３７５．７８

营业收入（万元） ４２．１１
净利润（万元） －３４．５２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发行人二级控股子公司情况
（１）俄罗斯华盛昌（新）（ＣＥＭ ＴＥＣＴ Инструмент）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１日
注册资本 ３００万卢布

总经理 李兰生

注册地 俄罗斯莫斯科

俄罗斯华盛昌（新）为华盛昌科技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其主
营业务为公司产品的销售。 俄罗斯华盛昌（新）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
未发生变化。 该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０４４．３７
净资产（万元） １２０．００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５２７．０８
净利润（万元） １５２．９７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德国华盛昌（ＣＥＭ Ｔｅｓ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ＧｍｂＨ）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万欧元

总经理 刘爱国

注册地 德国不莱梅

德国华盛昌为华盛昌科技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主营业务
为公司产品的销售。德国华盛昌自设立以来股权结构及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该
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９年度

总资产（万元） １６４．２４
净资产（万元） １７．０７

营业收入（万元） １３４．６８
净利润（万元） －４３．２５

注：上述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２日， 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

用途的决议；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依据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顺序，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
集资金额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１ 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１９，６５９．００ 川投资备【２０１８－５１１９０２－４０－

０３－２５８９０６】ＦＧＱＢ－００４０号
巴区环审批
【２０１８】８号

２ 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５，９４４．００ 深南山发改备案【２０１８】０１９２号 无需环评

３ 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５，５６８．００ 深南山发改备案【２０１８】００２５号 无需环评

４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４，２５５．６４ 无需备案 无需环评

合计 ４５，４２６．６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若本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对上述部

分项目进行了先期投入， 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用于项目剩余投资及置换已支付款
项。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投资金额，公司将通过自筹解决。

二、市场前景分析
（一）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总投资１９，６５９万元，建设期２４个月。 本项目将新建注塑车间、工模车

间、丝印车间、装配车间、吸塑车间、ＳＭＴ车间，引进相关配套生产设施。 本项目建
成达产后，公司将新增４００万台 ／ 年的仪器仪表产能，能有效解决目前公司的产能
瓶颈，是公司深入我国内陆市场，进一步细分产品销售市场，更好地参与到国内
市场竞争中，完成公司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

本项目达产后，公司将实现５，７４０万元的年净利润，内部收益率为２２．４７％（税
后），回收期为６．４４（税后）。

（二）总部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本项目拟投资１５，９４４万元，通过购置研发、运营办公室，改善办公环境，提高

企业办公效率；并购置先进研发设备，引进专业研发人才，对多项具有前瞻性的
技术课题进行研发攻关，开发能够满足物联网、智能可穿戴、工业应用的多品种、
多系列高精度、高可靠性智能化测量测试仪器仪表，为公司提供持续的研发创新
力，不断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

（三）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公司拟投资５，５６８万元在深圳设立国内运营中心，同时对北京、上海的营销

中心进行升级，并在成都、武汉设立新的营销中心。 每个分部销售中心配备相应
的销售人员、售后服务人员、行政人员等，同时根据国内产品销售特点，配备小型
展厅，支持销售中心有效运营。

（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中的４，２５５．６４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进一步确保公司的资金周转、加快公司的技术升级、增强公司市场竞
争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市场风险
１、市场竞争的风险
仪器仪表行业虽对技术、创新、资质等要求较高，公司与同行业企业相比目

前亦具有技术、研发、品牌、客户、快速响应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但行业同类型的
企业数量较多，如国内的优利德、华仪仪表等，国外的Ｆｌｕｋｅ、Ｔｅｓｔｏ等，整个行业集
中度不高，竞争比较充分；若公司不能持续提升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及管理效率，
保持客户粘性，则在未来市场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市场份额将逐渐下降，进
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下滑。

２、市场政策变化的风险
公司９０％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欧美各进口国政府对各类仪器的市场准入都

有严格的规定和管制，产品需符合相关的认证，如美国的ＦＣＣ和ＦＤＡ、欧盟的ＣＥ
和ＲｏＨＳ、德国的ＧＳ和ＴＵＶ等认证，若进口国对相关认证政策进行修订或增加新
的认证标准，且公司在相应期限内未能取得新的认证，则将对公司的产品出口业
务产生不利影响。

３、市场培育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在电力设备检修、安防监测、生产监控、消防等领域应用较广，

如红外热像仪；但因我国红外热像仪产业起步较晚，相较国外发达国家，国内红
外热像仪市场尚有巨大的培育空间； 而市场的培育需公司投入较多的费用进行
产品研发，同时还需进行大力的推广宣传，以提升下游领域用户认知度；但高投
入能否对消费市场进行有效的培育和引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经营风险
１、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入中来自美国地区的比重约为一半左右。 近期中美贸易

摩擦逐渐升级， 美国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６日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价值３４０亿美元的中国商
品加征２５％的进口关税，并于８月２３日起对第二批清单价值１６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２５％的进口关税。 同时，美国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起对２，０００亿美元的中国产品
加征１０％的进口关税，并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起将关税税率上调到２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３
日， 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３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１０％关税 ， 分两批自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１２月１５日起实施。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美国政府宣布拟将前述合计价
值约５，５００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提高５％，其中已加征２５％关税的约２，５００亿美元商
品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税率提高至３０％， 原拟加征１０％关税的约３，０００亿美元商品
税率提高至１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前述约２，５００亿美元商品关税
提高的日期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推迟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１日，中美第十
三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取得阶段性进展，美方同意不实施原定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生
效的上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计划。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的
经贸协议；同时，美国宣布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起，将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加征１５％
关税的１２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１５％调整为７．５％。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美国已经采取的加征关税措施未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但若未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美国政府扩大加征关
税的范围或提升加征关税的税率， 公司美国客户可能会削减订单或要求公司产
品降价，导致公司美国地区出口销售收入和盈利水平下降，对公司经营业绩可能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２、人力成本上涨的风险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适龄劳动力逐渐减少 ，同时因近几年中西

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回流内地趋势明显，东南沿海等地制造型企业招
工难的现象比较突出；而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人员数量的继续增加，
公司的人力成本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３、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产品质量控制制度，并严格按照ＩＳＯ９００１等标准要求建

立了质量管理体系，目前众多产品通过了ＣＥ、ＦＤＡ、ＧＳ、ＲｏＨＳ等国际质量认证标
准。

但因公司产品种类较多、生产环节较为复杂、部分原材料为委外加工，不排
除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若发生此类问题，公司将可能面临赔偿、产品退换
货等经济损失，将对公司的品牌形象、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４、内部控制的风险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内控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员工及管理人员在日常

采购、销售、内部管理等活动中的行为予以约束和规范；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
然可能发生违反公司相关制度的情形，对公司合规及有效运作等造成不利影响。

５、原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种类较多， 其中传感器、ＩＣ、ＬＣＤ和电子元器件等电子类

采购占比超过６０％，未来若此类原材料的价格上涨，而公司不能采取措施将上涨
的压力转移或通过新产品、新技术创新来抵消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公司的经
营业绩将受到不利影响。

６、管理风险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公司虽然已按

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管理体系， 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中
高级管理人员，并通过加强内部资源整合，提高了管理效率 ，但随着资产和经营
规模的扩大，管理体系和组织结构将趋于复杂化，如管理人员素质、管理体系的
建设不能相应提高，将面临管理模式、管理人才和组织结构不能适应公司经营规
模的风险。

７、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因仪器仪表对技术要求较高，研发很大程度上依赖专业人才，特别是核心技

术人员，而随着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行业内竞争对手对核心技术人才的争夺也
将加剧。 如核心技术人员出现流失，则不仅会影响公司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力，还
有可能导致技术泄密，进而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８、生产经营场所变动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发行人分别租赁了深圳市百旺信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深圳市蛇口渔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百旺信工业区
第１９＃、 第２１＃厂房和Ａ区 （一区）４号厂房， 租赁面积分别为１６，２２３．５８平方米和
７８３２．８４平方米。前述租赁厂房系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因受土地性质及国家政策
限制，上述物业未能取得房屋产权证，存在被收回或拆迁的风险；若发生此情形，
将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深圳市百旺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
承诺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 未就华盛昌租赁的厂房及宿舍向主管部
门申报深圳市更新单元计划， 亦不会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前就华盛昌租赁的厂房
及宿舍向主管部门申报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深圳市蛇口渔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 未就华盛昌租赁的厂房向主管部门申报深圳
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 亦不会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五年内就华盛昌租赁的厂房
向主管部门申报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本公司” 同意华盛昌承租的全部房
屋的租赁合同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华盛昌对前述全部房屋享有优先承租权 ，
如续租，则租赁期自续约之日起不少于５年。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更新局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华盛昌科技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具不拆迁证明申请的回复》：据来文资料显示，华盛昌所租
赁深圳市南山区百旺信工业区第１９＃、第２１＃厂房以及Ａ区（一区）４号厂房物业未
列入城市更新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袁剑敏向公司出具了 《关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租赁房
产相关事宜的承诺》： 承诺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因租赁的房屋出现房屋权属纠
纷、拆除、拆迁事宜或其他原因导致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无法继续使用该等租赁
物业而需要变更办公或生产场所或遭受生产经营停滞， 或因未办理相关租赁备
案登记被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等， 由此给公司或其下属企业造成的任何
损失、索赔、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拆除、处罚的直接损失 ，或因拆迁可能产
生的搬迁费用、固定配套设施损失 、停工损失、被有权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
人追索而支付的赔偿等）将由其本人承担，保证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不因此遭受经
济损失。

９、境内部分产品未取得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的风险
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包括电工电力类、环境检测类 、医疗、建筑与汽车检

测类产品，报告期内公司９０％以上的产品销往国外，发行人出口所涉及的产品无
需办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需要根据各进口国政府对各类仪器的市场准入
要求办理相关认证，如美国的ＥＴＬ和ＦＤＡ、欧盟的ＣＥ和ＲｏＨＳ、德国的ＧＳ和ＴＵＶ
等认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型式批准部分）》（已于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废止） 的规定， 境内销售且列入目录的产品须办理计量器具型式批
准。 报告期内，发行人曾在境内销售少量未取得型式批准证书的产品。 发行人实
际控制人袁剑敏承诺， 若因发行人相关产品未取得型式批准证书或样机试验合
格证书，而导致发行人遭受处罚或产生损失的，袁剑敏自愿承担相关责任，保证
发行人不因此而遭受损失。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
部分）进行了调整，制定并发布了《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 发行人生产
销售的产品均符合《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相关规定。

１１、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
产品价格是影响公司盈利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公司

产品价格面临下行压力，不排除公司采取降价策略应对竞争的可能。 产品价格下
降时，如果公司不能通过持续创新并提升产品技术水平、优化供应链、扩大销售
规模等方式降低产品成本， 抵消价格下降的风险， 公司未来的利润水平将会降
低。

（三）财务风险
１、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收账款的账面净额分别为８，０３８．５０万元、７，８１３．２８万元

和６，８０７．９１万元，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２４．２８％、２２．３９％和１５．４６％。 虽
然公司的客户主要为国外知名厂商 ，拥有良好的信誉度，应收账款账龄较短，发
生大比例坏账的可能性较小，但仍不排除部分客户出现支付困难、拖延付款的情
况，公司将面临无法及时收回货款的风险。

２、存货跌价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１３，５７４．４４万元、１３，１６４．８５万元和

１１，９９４．３１万元，占期末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４１．００％、３７．７２％和２７．２４％，存货跌价
准备分别为９４２．７３万元、１，０２７．０６万元和９７６．４９万元；公司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加强存货的管控，但因部分存货保存时间较长，随着市场价格的波动及新一代产
品的上市，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

３、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公司取得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国家

税 务 总 局 深 圳 市 税 务 局 联 合 颁 发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为
ＧＲ２０１８４４２０４３９０，有效期三年，所得税税率为１５％。

若有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或发行人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税收优惠条件，导致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提高，盈利水平将受到不利影响。

４、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各期 ， 公司境外销售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９１．８４％、

９２．３５％和９３．６２％，且主要以美元计价；报告期各期，汇兑损益分别为６９９．８８万元、－
７４７．７３万元和－２４０．９６万元，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２２．２６％、－７．６８％和－
２．２９％。

若未来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一方面会导致公司汇兑损失增加，另一方面假
设在外币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以人民币折算的销售收入减少，可能对公司经
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５、出口退税政策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约９０％的收入来自于仪器仪表的出口业务。 我国对出口商品

实行国际通行的退税制度，公司产品目前享受增值税 “免、抵、退”的税收优惠政
策。 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增值税免抵退税额并不直接影响企业损益，但其中不予
抵扣部分会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而增加企业的营业成本。

因此， 如国家的出口退税政策发生不利变动， 将会影响公司出口业务的成
本，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于华盛昌仪器仪表巴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总部及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国内运营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募投项
目的预期收益测算基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和公司现有的经营状况作出，
如募集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将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投资回报和预期收益带来不利影响。

２、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成功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大幅增长；由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从投入实施到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 公司的净利润规模可能无法与
净资产规模保持同步增长。在公开发行Ａ股股票后的一定时期内公司将面临净资
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３、固定资产折旧大幅增长带来的风险
由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导致公司新增固定资产３２，５５２万元， 公司每年将
新增固定资产折旧１，４５４万元，在募集资金项目达产之前 ，可能导致公司的利润
出现下滑。 如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能实现预期效益，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将会对
公司未来经营成果产生负面的影响。

（五）其他风险

１、发生突发事件的风险
公司专业从事测量测试仪器仪表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在仪器仪表的生

产过程中，存在诸如火灾、危险事故等威胁到人身安全的突发事件，如公司对某
些突发事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股票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本次发行的Ａ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影响股市价格波动

的原因较多，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同时也受利率、汇率、通货膨
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买卖力量对比、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以及投资者心
理预期的影响而发生波动。 投资者在投资公司股票时存在因股价波动而遭受损
失的风险。

二、重大合同
截止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一）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与供应商签署了框架协议、正在执行且预计

交易金额总额在５００万以上，或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
发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 框架协议期限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１ 深圳市富森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６．１２－２０２０．０６．１１，若到期前双方未重
新签订或修改协议，则有效期自动顺延１年

产品交付及验收 、 代理进
口货款 、 代理服务费用及
其支付和结算等

２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
华胜达仪表配件厂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２０２０．０３．１４， 若协议终止前３０天
一方未通知另一方不再续约或依条款提前
终止，则再延续一年

质量与保证 、交货与验收 、
支付条款及合同终止等

（二）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与客户签署了框架协议、正在执行且预计交

易金额总额在５００万以上，或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
展或财务状况具有重要影响的框架协议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框架协议期限 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１ 凯能工具（美国）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起生效 ，如双方未在当前期限到
期前６个月协商终止协议，则每年自动续期

产品技术要求、卖方义务、
运输要求、质量保修、退货
约定等内容

２ 菲利尔（美国）
２０１１．１１．０３起生效 ，如双方未在当前期限到
期前至少９０天书面通知对方 ， 则每年自动
续期

产品规格 、 产品开发及生
产 、产品采购 、质量验收 、
产品退货等内容

３ 欧时（英国）
２０１４．０５．０１起生效，直到任何一方向另一方
提前不少于六个月发出书面通知终止协议
时结束

付款及交货条款、保密条
款、订单、产品价格等

三、对外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四、重大诉讼与仲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与墨迹风云科技存在两起尚未完结的

诉讼。
（一）墨迹风云科技合同纠纷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华盛昌有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与墨迹风云科技合

同纠纷一事提起民事诉讼。
根据《民事起诉状》：华盛昌有限与墨迹风云科技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签署《墨

迹气象站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墨迹风云科技委托华盛昌有限开发墨迹气象站
环境监测设备并由华盛昌有限生产；并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双方签署了《墨迹气象
站项目合作协议书补充协议》。

因墨迹风云科技未按上述合同履约， 华盛昌有限请求墨迹风云科技支付经
济损失４，８６８，３９３元，支付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７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类
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３日利息为１０，５８９元），共计４，８７８，９８２元；并支
付相应的诉讼费。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上述案件， 案号：（２０１６）京
０１０５民初１１７０５号。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６日及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３日，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对本合同纠纷案进行审理。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京０１０５民
初１１７０５号），驳回了发行人的诉讼请求。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发行人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上诉状，请求撤
销《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京０１０５民初１１７０５号），改判支持发行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并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墨迹风云科技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９）京０３
民终１５４８９号），裁定撤销（２０１６）京０１０５民初１１７０５号民事判决，并将此案发回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二）墨迹风云科技专利纠纷
２０１７年２月８日， 华盛昌有限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墨迹风云科技专利纠

纷一案提起民事起诉。
根据《民事起诉状》：墨迹风云科技生产、销售的“空气果１Ｓ”侵犯了华盛昌有

限的专利（专利号：ＺＬ２０１４８００００４８７．１），该专利由华盛昌有限根据与墨迹风云科
技签署的合作协议书开发，用于代加工生产ＰＭ２．５检测装置“空气果”。 后墨迹风
云科技终止合作，不再委托华盛昌有限生产该产品，转而自行利用华盛昌有限的
专利生产、销售。 墨迹风云科技未经许可抄袭专利制造、销售产品的行为侵犯了
华盛昌有限的合法权益，据此请求判令墨迹风云科技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库
存侵权产品及制造侵权产品的模具、赔偿经济损失１，５００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２０１７年６月８日，墨迹风云科技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
请求将案件移送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理。

２０１７年６月９日， 墨迹风云科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提交关于上
述专利的无效宣告请求。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２０１７）粤０３民初２９８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墨迹风云科技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处理。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出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
决定书》（第３４３２９号），宣布上述发明专利维持专利权有效。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５日，墨迹风云科技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为被告，华盛昌为第三人，请求撤销上述第３４３２９号
审查决定，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重新作出审查决定。

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日 ，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前述行政诉讼案件 【案号 ：
（２０１８）京７３行初１１３９号】。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该专利行政诉讼作出行政判决，宣判
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作出的第３４３２９号审查决定，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复审委员会需对墨迹风云科技就ＺＬ２０１４８００００４８７．１号发明专利提出的无
效宣告请求重新作出审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发行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起诉状》，被上诉
人为墨迹风云科技，原审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请求撤销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作出的判决，并改判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
审委员会作出的第３４３２９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有效。

２０１９年８月８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专利诉讼案件进行开庭审理，尚未
进行判决。

ＺＬ２０１４８００００４８７．１专利仅用于生产与墨迹风云科技合作的产品，未进行批量
生产；上述专利纠纷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除以上所述诉讼纠纷情况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其他
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
仲裁事项，也无任何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无尚未了结的任何重大诉讼或
仲裁事项，也无任何可预见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六、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涉及刑事诉讼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无受到刑事起诉的情况， 也无任何可预见的受到任何重大刑事起诉的情
况。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当事人

１． 发行人：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Ｅｖｅｒｂｅｓｔ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 袁剑敏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区五区１９＃、２１＃厂房 、Ａ区
（一区）４号厂房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３５３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６５２２５３
联系人： 任欢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ｍ－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ｒｅｎｈｕａｎ＠ｃｅｍ－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ｃｏｍ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霍达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１１１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８１３６１
保荐代表人： 章毅、刘光虎

项目协办人： 刘宗坤

项目经办人： 李桢、蔡晓丹

３． 律师事务所：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高树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４０１１号中旅大厦２１－２３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５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６８
经办律师： 周玉梅、曾燕、黎志琛

４． 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梁春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１６号院７＃楼１２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３５０００６
经办会计师： 张燕、蒋文伟

５． 评估机构：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聂竹青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与福中路交汇处瑰丽福景大厦３＃楼１４层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６２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２０２２２
经办资产评估师： 聂竹青、陆燕

６．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２０１２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２５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７． 申请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１２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８． 收款银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深纺大厦支行

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８１９５８９０５１８１０００１
二、发行预计时间表

１． 初步询价时间：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
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
３． 网下、网上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４． 网下、网上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５． 预计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本次股票发行期间 ，投资者可在公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 ）办公地址查阅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查阅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投资者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查阅
招股意向书全文以及发行保荐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全文、法律意见书以及律
师工作报告等备查文件。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3日

2020年 3 月 23 日 星期一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C4

（上接C3版）


